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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科大发〔2020〕23号

 

各校区管委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科技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

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山东科技大学 

2020 年 4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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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工作，提高教育教学

质量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一章  组织管理 

第一条  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由教务处统一组织管理。 

第二条  学校实行本科教学督导组制度，青岛、泰安、济南

三校区各设组长 1 名、副组长若干名，其日常工作分别由所在校

区教务部门管理和考核。 

第二章  聘  任 

    第三条  教学督导员聘任条件。 

教学督导员一般从退休教师中选聘，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拥护并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，

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，工作主动、认真负责、秉公办事、

作风正派，无师德师风问题。 

（二）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，有良好的教学研究能

力和工作协调能力，有较强的教学评估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。 

    （三）具有教学工作一线经验的教授，或是具有教研室主任

及以上教学管理经历的副教授，或是具有教学工作或教学管理工

作经历、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处级及以上干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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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身体健康，能够保证日常教学督导工作，初聘人员年

龄不超过 63 周岁。 

（五）时间充裕，能够按时保质完成各项教学督导任务。 

    第四条  教学督导员的聘任。 

（一）教学督导员选聘，一般由学院（系、部）推荐 1-3 名

人选，经教务处审核通过后聘任。每届任期 3 年，任期期满后可

以续聘，连任不超过 2 届，具体聘任事宜由教务处负责组织。 

（二）在聘期内，教学督导员因特殊情况可提出解聘申请。

对不能履行工作职责的教学督导员，学校可予以解聘。 

第三章  工作职责 

第五条  教学督导员基本工作职责。 

（一）听课与反馈。了解课堂教学目标和教学模式，检查教

师的教学内容、态度、能力、方法、手段和效果，检查课堂秩序、

学生出勤、学习状态、学习效果等。教学督导员听课对象以新入

职教师、青年教师为主，兼顾其他教师，课后应及时与任课教师

进行交流。教学督导员每周听课学时应不低于 2学时，每学期不

低于 40 学时，全年不低于 80 学时。 

（二）课堂教学质量评价。教学督导员听课时应做好记录，

作出客观评价。每学年末，教学督导员对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质

量给出评价成绩。 

（三）实践环节检查。了解实验教学目标，检查实验内容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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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、现场组织、教师指导、学生操作、实验室管理、实验教学材

料准备等流程；了解实习目标、内容设计、实施途径、组织管理

等过程，检查学生及实习单位对实习情况的评价反馈；了解课程

设计的目标，检查课程设计的内容安排、组织管理、教师指导、

学生参与和完成情况等；了解学院（系、部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各环节的组织安排、管理要求、导师指导、学生进度等情况。 

（四）日常教学秩序检查。教学督导员听课间隙，应巡视相

关教学楼，检查教学秩序情况，并及时向教务部门反馈。 

（五）教学资料检查。参加教务部门组织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

试卷、实验报告、实习报告、课程设计报告、教师教案、多媒体

课件等各类教学资料的专项检查，也可结合督导工作随机抽查。 

（六）围绕改进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，向学校和学院（系、

部）提出意见与建议。 

第四章  工作规范 

第六条  教学督导员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确保完成基本

工作职责。 

第七条  教学督导员工作时，应佩戴学校统一印制的工作

证。 

第八条  教学督导员在听课和检查教学秩序时，应关闭手

机或将手机置于静音状态，不得影响正常教学秩序。教学督导

员听课时应在上课前进入教室，了解教师本节课的授课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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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特殊情况不得中途退出或打断教师上课。 

第九条  教学督导员在听课和巡视过程中若发现问题，应

及时与任课教师进行沟通，沟通时应注重语言措辞和沟通技

巧，客观地表达自己意见及建议，同时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并

将情况如实记入教学督导员听课记录本。对于情节严重的问题

或急需处理的问题，应及时向教务部门或相关学院（系、部）

反馈。 

第十条  教学督导组组长、副组长应结合工作开展情况，

每月简要通报1-2项重要的教学工作问题，也可推介先进经验，

由教务部门汇总形成每月督导工作情况反馈。教学督导组每学

期末应提交督导员听课记录本、督导组工作总结和督导员个人

工作总结，由教务部门存档。 

第十一条  教学督导员提交的专项教学检查相关材料，由

学校教务部门和相关学院（系、部）负责存档。 

第五章  考核与酬金 

第十二条  学校为教学督导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，发放

督导酬金，根据督导工作需要，安排培训和交流、实施督导教

研项目。 

第十三条  督导酬金每年按12个月发放。督导员完成工作

职责且考核合格，酬金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。督导酬金从学

校划拨的专项经费中列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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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学校将按照教学督导员的各项工作职责和工作

规范，在每学期末对教学督导员履职情况进行考核。考核不合

格者，督导酬金将予以核减。 

第十五条  教学督导员如果因身体、家庭等原因，影响正

常履职，可向教务部门提出暂停半年履职。暂停履职期间，停

发督导酬金。 

第十六条  无故不能正常履职达1个月的教学督导员，由组

长约谈；连续2个月不能正常履职的教学督导员，停发督导酬

金，由教务部门发出未正常履职警告；连续3个月及以上不能正

常履职的教学督导员，予以解聘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处级干部转岗到教学督导员岗位的，按照校级督

导员基本工作职责进行管理，不发放督导酬金。 

第十八条  各学院（系、部）根据本单位实际，开展院（系、

部）级本科教学督导工作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山东科技大学教

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》（山科大教字〔2015〕16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 山东科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9日印发 
 


